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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化博弈：农村土地流转的行动策略与分利秩序

——基于赣南 G村的案例分析
1

刘 建，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农村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各个利益主体在特定情景场域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通过对赣南 G 村一起

土地流转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民依托“合法化”的利益诉求、集体“暴力性”的博弈方式及情景性契约的签订等策

略，构建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情景化博弈的形态。在情景化博弈的行动场域，体现了村民利益共享的实践逻辑，

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机制，这种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秩序在现实中十分不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容易陷入无效化

均衡的格局。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中，需要加快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建构“对称性均衡”

的博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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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新世纪以来，在村庄日益空心化及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的浪潮，农村土地流转成为社会

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义经济学”的视角

一些研究者借助道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并非是遵循着市场效率最大化的逻辑，而是农民生存伦理的道

义选择，是乡村社会“不完全契约”的重要体现。如张建雷与王会（2014）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村庄内部农户之间自发性、分

散化的土地流转，是村社互利互惠道义伦理原则的现实体现，农民依托土地流转中的“自己人”逻辑和“礼俗”性地租，能够

最大限度减少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市场风险，保障村社内部弱势家庭的生活境况。[1] 郭亮（2010）从“不完全市场化”的视角入

手，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农村土地流转基本是在特定血缘及地缘关系基础上发生的，非货币化是农地流转

的重要特性。[2]聂建亮与钟涨宝（2013）则认为，尽管村社的道义原则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逻辑，但由于土地流转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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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社会关系，逐步形成了情感型、经济型及权力型的土地流转策略，不同的土地流转策略对应着情感资源、经济资源及权

力资源，这体现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员能力及内在逻辑的差异性。[3]

（二）农村土地流转的利益博弈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农户家庭与经营主体，还包括政府部门及社区共同体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主体相互联结成为一

个有机的利益共生体，而不同利益诉求的再平衡是这种利益共生体有效联结的基础（李灿，2017），[4]周敏等（2017）在研究中

发现，政府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发挥一种矛盾的角色，它既有利于提升土地流转效率及规范利益博弈机制，但政府的过度干预

也会导致土地流转市场陷入“柠檬”困境，为规避这种悖论，需要构建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农地流转秩序，[5]蒋永甫等人在“村干

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的视角下，提出村干部群体在参与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在提升农地流转的效率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的同时，由于村干部在科层体制及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村干部的自利性不断显现，如何强化村干部群体的公共性，成为规

范农地流转的重要课题（蒋永甫等，2015）。[6]张翠娥和万江红（2005）则认为，由于受社区共同记忆的减弱、契约精神的嵌入、

国家权力的介入及市场主体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夹杂着利益及人情双重博弈的现象，但利益博弈开始占据主导

地位，市场化日益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机制。[7]此外，何真（2017）提出，由于国家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及基层政府、村社组

织之间的多向度博弈，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利益分配的失衡，农民的土地收益在现实中受到了挤压，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改革中，需要进一步赋权于民，规范政府的土地权力。[8]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现有的研究较为成熟，为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从政府、市场及社会的三维框架下探讨农村土地流转的路径，需要用更为微观的视角来阐释农地流转过程中行动者的

逻辑。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主体之间在特定社会情景场域中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通过分析村民在土地

流转过程中的行为认知及行动策略，有利于透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形态。2016 年 10 月 3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供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完善‘三权分置’办法，不断探索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当前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探索与农村社会实际相契合土地流转路径，

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赣南 G 村一起土地流转事件为个案研究，在村社本位的视角下阐释农村土地流转

过程中村民利益博弈的行动策略及逻辑，以此透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现实困境，进而探讨农村土地流转均衡化的利益

博弈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二、利益争夺战：G 村土地流转的过程分析

G 村位于赣州市南康区的南部，是一个由 230 余人组成的宗族性村落。自新世纪以来，G 村也加入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浪

潮。到 2012 年，G 村大部分村民都外出打工或者经商，常年留在村内的只有少数老人及小孩，土地抛荒十分严重。由于 G 村空

心化日益严重，G村在行政建制上被取消了村民小组的地位，村民小组组长由隔壁村的组长兼任，为有效重建村社共同体，G村

村民自发建立了包括村落经济精英及老人在内的村落理事会，代表 G 村进行对外交往及处理本村公共事务。由于 G 村紧靠赣江

的支流，泥沙资源十分丰富，自 2013 年开始，市场资本开始进入这一支流沿线，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开发河流沿线的泥沙资

源。

在市场资本进入的过程中，七家沙场老板为了防止彼此相互竞争导致不利地位，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并委托 A 某

为代表与村民谈判，而 G 村村民也通过村落理事会这一组织载体，代表村民与沙场进行协商。经过多次协商，沙场老板作为甲

方与 G 村理事会签订合同以后，再与承包各块土地的家庭签订合同，将这片沿河的土地作为沙场的建设用地。根据合同规定，

土地租期为五年，租地金额为五年一定，前五年租金总额为每年 12000 元，以后租金双方另定。如果任何一方提前终止协议，

需双方协商解决，一方随意终止协议视为违约，甲方违约应付乙方 2000元人民币作为违约金，并在土地承包终止以后及时将土

地恢复原貌；签约之后村民不得将土地转租给别人，如违约应付甲方 10万元人民币作为违约金。由于市场资本的过度引入，导

致了沙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赣南地区砂石行业进入饱和状态，G村沿河的 7家沙场逐渐由于经营不善破产撤出。在市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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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以后，G 村这片土地的沙化现象特别严重，并由于河流常年冲刷导致了大面积的倒塌，逐渐成为一片崎岖不平且沙化的荒

地。在市场资本退出以后，G村村落理事会代表村民与沙场老板进行交涉，要求沙场老板对破坏的土地进行补偿，每个沙场最后

按照合同赔偿了 2000 元作为合同终止的赔偿费用，但不同意对这片土地进行修整，这块沿河的土地便变成了荒地，为后续的土

地流转纠纷埋下了伏笔。

由于各个沙场之间为了争夺挖沙地界，在河流沿线修建了许多泥沙拦截设施，导致了这条河流阻塞现象较为严重，沿线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南康区水利局与 L 镇政府在这一区域联合实施了河流疏通项目，通过清理河流的泥沙来整治河流沿线的生态

环境。承包商 B 某作为 L 镇有名的政府工程承包商，成功将这一项目申请下来，并将 G 村这片沙地作为无主的荒地占用，作为

项目施工的场所。2017 年 3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決于赣州市南康区 2016 年度第三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G村被

纳入赣南新型工业园建设的后续规划区域，G村集体农用地将在未来五年内转为城市建设用地，G村土地开始拥有巨大的增值空

间。G村上游区域作为赣南茂盛的林区，风景十分优美，为配合赣南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南康区政府为增强区域经济联动，计

划在河流沿线修建一条公路，带动河流上游旅游资源的开发。政府计划修建沿河道路的政策出台以后，产生了巨大的砂石需求

量，B某便将河流淤积的泥沙清理以后堆积在 G村这片沙化的土地上，争取作为后面公路修建的建筑材料，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

益。因为 B某在没有征得 G村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就私自将这片土地进行“强力占有”，G村一些老人开始与 B某交涉，强烈要

求施工队伍退出这块区域，但 B某以这块沙地是无主的荒地为由拒绝了村民的要求，且声称这是镇政府统一规划的项目，如果 G

村村民不同意，可以向镇政府反映此事。

由于 G村大部分村民都在城区打工或者经商，个体化的抗议无法取得效果，G村村民便口头警告 B某，在双方没有协商好之

前，不能私自占用这片土地，否则将砸坏施工的挖机，并将其赶出 G 村的地盘。在沿河道路进入施工阶段以后，河流沿线的其

他村庄都开始了丈量土地的工作，但 G村却没得到政府的任何通知，G村理事会便派出代表向镇政府反映此事，要求镇政府出面

协调纠纷，并尽快派人丈量那片土地，强调道路的修建要尊重村民的利益。由于没有得到镇政府的正面回复，G村村落理事会便

以 B 某不把 G 村人放在眼里为由，在村落微信群号召全体村民团结起来，通过集体交涉的形式将事情“闹大”，并以此为理由

要求镇政府派人来村丈量土地。在 G村理事会的酝酿之下，G村每户家庭都派出代表于 2017 年 10月集体回村与 B某交涉。在谈

判的过程中，G村村民向 B某出示了这片土地的产权证及先前沙场承包这片土地的合约，证明这片土地是 G村村民所有，并在强

行扣留施工的挖土机以后，立刻派人到镇政府报告这一事件，要求镇政府马上派人来村调解。在村民的集体压力及镇政府的协

调下，B某被迫与 G村签订土地流转合约，按照先前沙场承包价格，以每年 12000 元的价格将这片土地承包。在 G村与项目承包

商的纠纷解决以后，镇政府也承诺将尽快派人到 G 村进行土地丈量工作，按照当地建设工业园土地征收的标准对道路修建所征

用的土地进行补偿，这一土地流转纠纷事件到此才真正结束。

三、情境化博弈：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行动策略

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开放性及封闭性共存的空间场域，村民通过以血缘及地缘关系为组织基础，以集体情感及利益联结为纽

带，形成了一个场域化的组织及动员结构。但无论是何种动员方式的产生，都是村民在特定社会空间场景的理性化选择。诚如

加芬克尔看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权宜性的情境，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

情况及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杨善华，1999），[9]在社会情景建构这一场域中，情境、情境定义及行动作

为三位一体的要素，不仅是社会情境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也是行动者策略化行动的重要媒介。在 G 村土地流转这一案例中，村

民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呈现了一种明显的情境化博弈的特性。即在特定的社会情景的空间场域中，依托“合法化”的利益诉

求、“暴力性”的集体行动及短期性的合约等博弈机制，建构了村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博弈的行动策略。

（一）话语情景：“合法化”的利益诉求

利益博弈需要占据相应的道德高地，在当前的社会话语建构中，农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常常成为村民

集体动员的口号。在 G 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由于在行政建制上被取消了村民小组的地位，村民在日常交往的过程中，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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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村比喻成为被政府抛弃的地方，要求基层政府协调 G村土地流转的纠纷。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G村村民尽量不把基层政府

作为直接博弈的对象，而是通过将事情“闹大”的方式及塑造村民弱者的形象等方式，强调“利益共享”的话语建构，以国家

政策文件为基础，将土地产权证等作为为村民利益共享诉求的证据，以此作为与基层政权及市场主体博弈的借口，增强利益争

夺的合法性。

“在 A 某等沙场老板在 G 村办沙场的时候，租我们的地另外说，还租用我们的房子，谁家要修建点啥东西，都是从沙场免

费弄沙，虽然量不是很多，但这是一个态度，表明他们这些老板不吃‘独食’，知道利益均沾。再说他们办沙场亏了那么多钱，

沙场要是赚钱了，肯定要涨他们的地租，现在虽然他们撤离时没有及时清理土地，导致我们土地沙化了，尽管有些不厚道，可

想想差不多算了，毕竟他们还不算过分”。

“保障农民的合法性权益是中央的政策，B某这家伙就太不厚道了，不打招呼就敢明目张胆地占用私人土地，这人还想吃独

食，承包政府这么大的工程项目，肯定都赚死了，占了我们的土地，竟然还不分别人一杯羹，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村民通过“利益均沾”及“吃独食”等话语的表达，对不同的博弈对象形成不同的舆论氛围，在村庄微信群及朋友圈等平

台抗议市场主体的行为，在乡村社会选择性地扩散及夸大 B 某的“暴行”来呼吁基层政府的介入。认为项目承包商应该遵循互

利互惠的原则，让市场承包主体承受较大的舆论压力。在情景性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村民的维权行为在理性与气愤、法律及道

德的边缘徘徊，根据情景的变化及时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在不同的行动场域中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以此来增强村民利益诉

求及集体行动的合法性，提升与基层政权及市场主体博弈的能力。

（二）集群情景：“暴力性”的集体行动

在博弈的过程中，由于集体化的行动往往比个体性的博弈更能达到效果，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为改变自我的不利地位，往

往采用创造集群情境的方式来形成声势，集群情境形成以后，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及行动态势就会发生改变（费爱华，2009）。
[10]作为承包主体的 A某及 B某，在乡村社会都是作为“地头蛇”的角色存在，A某作为前任镇委书记的女婿，就职于镇供电所；

而 B 某则作为当地有名政府建筑工程承包商，与基层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地作为“黑白通吃”的人物活跃于乡村

社会。在2015年，其中一个沙场老板为了与河对岸的沙场争夺河流泥沙挖掘界限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提着一把菜刀进行武力

威胁的事件。G村作为人口较少的村落，在行政村内部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涉及对外矛盾的时候，G村村民往往具有很强的凝

聚力及“暴力”倾向，村落理事会的建立就是作为一种典型的动员机制。在 G村村民个体化的交涉阶段，B某以这块土地是无主

的荒地为由拒绝了村民的诉求，并试图以政府规划的项目为由把基层政府引入这一纠纷场域，在博弈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权。在

村民个体常规化的抗议无法保障村民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情境化的集体暴力式的博弈方式便作为“弱者的武器”，成为 G 村村

民集体行动的策略。但这种“暴力化”的博弈方式更多的是一种威胁性质或者形式上的面向呈现，它仍然在政府政策合法性范

围之内，以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面向呈现。G村村落理事会在酝酿村民集体回村过程中，一些熟悉国家政策的村落精英，特别强

调村民在交涉过程中不能丧失理性，要坚持有理、有据的原则，绝不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实际交涉的过程中，村民只

是在气势上营造了一种“暴力”倾向，让村里老弱病残扮演先锋角色，而青壮年则作为威胁的力量而尽量减少正面冲突，这种

行动仍然在法律的范围内而不让基层政权及市场主体抓住把柄，在达到目的以后集体行动便马上终止。

（三）关系情景：短期性的市场合约

在 G 村，土地流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村落内部的土地流转。主要是村民建房宅基地的流转，这类土地流转主要通过

口头协议，虽然也会发生纠纷，但主要是个体家庭之间的纠纷。另一类则是市场化的流转。此类土地流转则主要通过合同形式，

将土地流转主体之间的权则明确化。从理论上来说，合约作为约束博弈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载体，土地流转的合约签订

以后，必须成为流转主体双方都必须遵守的“契约”，保障契约秩序的有效运行。“但情境化合约并不与西方的市场化契约一

致，西方契约体现了合同主体之间一种明确的法律关系，是普遍法则抽象化的体现。而情境化合约是缺乏有效约束的特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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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建构，体现了合同主体之间一种短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其文本条例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表达”（张乐天、陆洋，2011）。
[11]在土地流转的实践过程中，情景化博弈的结果必须通过签订具有法律约束的合同文本得以保障，但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当时特

定的社会情景及博弈主体之间力量的对比情况。这种合同文本的签订并不能保障后期合同纠纷的有效解决，而只是代表当前利

益主体博弈力量对比的结果。而随着情景式博弈环境的变化，合约主体责任与权利将发生非对称性，又将进入新一轮的博弈过

程。在 G 村两次对外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及村民都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尽管规定了合同的有效年限，但都并

不认真贯彻合同的长期执行，村民也只注重短期利益的实现，在合同双方出现纠纷或者合同终止以后，博弈过程又将开始。在 A

某等沙场老板撤离 G 村的过程中，按照合同文本需要将土地恢复原貌，但由于沙场企业撤离了 G 村这一空间场域，村民缺乏有

效制衡机制来保障合同主体之间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制衡，合同的无效化现象开始显现。而在河流疏通项目在 G 村实施以后，随

着新的博弈主体的介入，情景化博弈又开始呈现新的态势，短期性合约又成为村民制衡市场主体的策略性机制。

在 G 村情境化博弈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在面对资本下乡过程中保持了一定的村社自主性，村民利用情境化博弈的机制，

实现了从劣势博弈向优势博弈的转型。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通过采取村社互助而不是个体的自助机制，依托村社组织和村民

集体商议等形式来保持群体的凝聚力及合作力。这种村社互助的情景化行动让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能够以集体参与的形式进行

博弈，以此来实现村民的利益诉求（折晓叶，2008）。[12]在结构化场域行动的村民，通过情景的建构来调整博弈的策略，它既

可能是“法不责众”的社会行动，也可能是单打独斗式的“抗争”，也可能是家族式的集体行动。但无论是何种形态，都是理

性化的村民实现利益诉求的一种机制，博弈的形态随着情景的转换而不断改变。

四、低制度化均衡：农村土地流转的分利秩序

在 G 村这起土地流转的纠纷案例中，由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市场资本及村民并不是关心土地的生产价值，而是关

心土地的市场化效益，双方通过情境化的博弈方式争夺土地的经济价值，并由此生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分利秩序。在李祖佩

等人看来，分利秩序是指以“权力”为主导，以“去政治化”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去目标化”为基本后果。在其中，基层政

府（组织）、工程承包商、地方社会精英和普通村民等各个利益主体围绕项目下乡带来的利益展开互动，并逐渐形成固化的利

益分配结构（李祖佩、钟涨宝，2015）。[13]但在情境化博弈这一场域形成的分利秩序与项目下乡所形成的固化的分利秩序，它

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土地流转过程中所形成的分利秩序并非是完全固化的，相反，它是通过情景化博弈形成的

一种非静态的分利秩序，而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当时的情景及力量的对比关系。

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模糊性，导致了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利益分配制度的结构性失衡。

农村土地流转尚未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博弈机制，农民只有依托情境化博弈的方式来达到“利益共享”的目的。在城镇化的背景

下，G村大部分家庭都脱离了农业生产，市场化带来了农民土地产权私有化的想象，开始日益关注土地增值带来的经济效益。在

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及村民都成为土地增值的分利主体，依靠承包土地的市场阶层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

转的资本化及土地分利秩序的博弈。相较于个体化的村庄，市场化浪潮反而催生了 G 村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村民通过情景化

博弈的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形成了“事件团结”的格局，在情景性的场域转换中相对有效地实现了村民的利益诉求。由于 G

村被正式纳入到未来五年征地拆迁的范围，许多公共设施开始在 G村周围修建，在征地拆迁的背景下，G村土地具有巨大的潜在

增值空间。在村落社会情景转变的背景下，村民“盼拆迁”的心态在村落社会日益流行，许多村民开始了楼房抢建行为，导致

了 G村内部土地纠纷不断发生，但“就是内部争得天翻地覆，也不让外部染指一分”成为许多村民的心态。G村村民集体行动的

达成，不仅是为了要求 B 某补偿占有土地的费用，更是以此为由将事情“闹大”迫使政府承认这块土地是 G 村所有，以此来获

取道路修建过程中争取征地补偿款的权利。

“在农村土地流转的博弈中，村民的策略选择空间及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经济和社会关系资源。

这些资源占有越多，策略选择的空间就越大，在博弈中就相对占优势，获得的再分配资源就越多”（杨华，2014）。[14]值得注

意的是，各个利益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存在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情况。特别是基层政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扮演着一种“诡异”

且尴尬的角色。在市场资本进入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小范围的土地流转，乡村两级组织往往是一种不干预的态度。而在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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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以后，基层政权又发挥着一种调解的角色，它既可能与市场资本合谋侵害村民的利益，也可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保障村

民的利益。同时，村民与市场资本之间也存在竞争与合作的情况，在市场资本进入过程中，村民与市场资本在达成合约以后，

才正式向村委会进行非正式的备案，这体现村民及市场主体通过合作来防止基层政权的不正当化谋利，而在市场资本与村民发

生纠纷以后，两者又随之将基层政权引入这一场域。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政权逐步丧失了权威有效的治理机制，基层政

权日益脱嵌于村落社会。而市场资本尽管在形式上获得了某种权威，但也无法有效对抗村民集体的压力。在这种相互竞争及合

作的关系中，G村村民没有成为“钉子户”而向市场主体及政府狮子大开口，而是采取谈判的博弈形式来达到“利益均沾”的结

果，也是由于村民作为博弈的一方没有取得主导地位，而只有选择情景化博弈的方式进行维权。在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取得主导

地位的情况下，政府、市场及村民三者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形态，充分体现了农村土地流转分利秩序的情景性，而博弈的

结果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情景的实践形态。

由于情景化博弈的形态与乡村社会秩序密切相关，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会形成相应的治理情境，进而影响村民集体行动的

边界及其博弈结果的不确定性。在结构上来看，当前农村社会有三种典型的村庄类型：一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二

是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三是“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贺雪峰，2013）。[15]在原子化程度较高的村庄，村民情境化博

弈的边界往往是基于家庭基础之上，由于无法整合村庄内生性资源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往往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处于缺席的被

动者的状态。土地流转的主导权掌握在村庄精英的手中，但在特定情境下理性化的村民可能成为“钉子户”，或者在利益受到

侵害的时候转换为暴力抗争。在 G 村这种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由于在村社组织及村庄精英的领导下，村社互助机制保持了村

民之间的凝聚力，在与基层政权及市场主体博弈过程中保持了相对均衡的地位。而在“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情景化

博弈的形态则是以家族为行动单位，它与宗族性团结型村庄具有很大相似之处，在特定情景场域下也可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及

行动力。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当时情景实践策略及双方力量对比情况，特别是村庄政治精英的态度及村

庄内部家族派系结构直接影响到博弈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它正在形成一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利益共享的分利秩序。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在不同的

社会情景下，围绕土地增值带来的潜在的利益进行激烈竞争，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博弈机制形成一种利益分配结构。这种

利益分配结构是不稳定的、低制度化的。由于文本化的合约无法有效保障相关主体的权利及义务，或者没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可以无成本地保证契约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土地流转在现实中执行着“不完全合约”的逻辑（Hart 和 Holmstrom，1987）。[16]

在这一情景性博弈的场域中，存在一个较大的利益博弈空间，情景性的契约在博弈过程中被反复博弈及重新界定，各个博弈主

体在这种分利秩序取得的份额，则取决于情境化场域中的力量对比情况及采用的行动策略。在这种低制度化均衡的分利秩序中，

各个利益主体都无法取得主导地位，利益共享的逻辑在现实执行中十分不稳定，农村土地产权收益制度容易陷入非均衡化的格

局，对乡村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结 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也具有重要意

义，土地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应在保持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进行（贺雪峰、魏继华，2012）。[17]在当前农村土地利益分配的制度体

系之中，利益共享的秩序具有一定的政策合理性，农村土地流转纠纷事件的发生，是制度的不完善及政策执行不合理的体现。

由于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分利秩序的形成及各个利益主体在这一秩序中所占据的份额，取决于博弈过程的情景及力量对比

情况，尽管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往往会形成相应的制度及规则，但只有当这些规则走向稳定及均衡的时候，情景性的利益纠纷

才能走向沉寂。在当前农村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个体化成为当前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村社共同体不断面临

市场化的冲击，失地农民逐渐失去村社集体的庇护，个体主义的情景性抗争开始成为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新的博弈策略。制度

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之一起着协调参与

人信念的作用（青木昌彦，2001）。[18]

为改变当前农地流转过程中低制度化均衡的格局，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构建制度化、公平化的农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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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体系，建立制度化均衡的利益共享机制。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需要建立健全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及村民三者之间对

称性的制衡机制。制定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和解决利益冲突等为一体的制度化机制，通过制度化均衡来建构合理有效的农

村土地流转的分利秩序。也就是说，一方面需要加快建立农民的组织化机制，将个体化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同时，应该通过

制度化、法制化的路径来合理规范，以保障各个利益主体的诉求，构建常态化的利益耦合机制。在制度体系构建中，既要防止

理性化的村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成为“钉子户”，也要防止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政府及市场主体的合谋导致农民合法权益被侵

害，探索契合农村社会发展的“三权分置”模式，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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